附件1：
2014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申报材料要求

一、支持孵化生态系统建设

（一）创投机构风险补偿需提供的材料

1.2014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孵化生态系统建设项目申请书（附件2）；

2.有关证明材料
（1）申请风险补偿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①创投机构或创投管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在发改委备案证明文件；

②被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情况表（备案管理系统打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投资前一年经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原件）及投资前一个月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加盖公章）（当年新注册企业无需提供前一年经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

③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到位证明材料：投资人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工商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验资报告、银行进账单等复印件；

④申请单位为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另需提供受托创投基金说明函（原件），并提供创业投资管理企业与受托创投基金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原件）；

⑤获得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的，需提供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立项文件或引导基金到位证明（复印件）等。

（2）申请阶段参股奖补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①创投管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募资计划情况：各出资人分期出资到位证明（复印件）；

③成功申请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阶段参股项目立项文件或引导基金到位证明（复印件）等。
（二）种子资金风险补偿需提供的材料

1.2014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孵化生态系统建设项目申请书（附件2）；

2.有关证明材料

（1）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营业执照（复印件）；

（2）种子资金设立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设立文件、资金管理办法、种子资金账户等；

（3）被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情况表（备案管理系统打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投资前一年经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原件）及投资前一个月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加盖公章）（当年新注册的企业不用提供前一年经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
（4）种子资金划拨使用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非孵化器账户划拨的种子基金应提供相关的委托证书或授权书）；企业申请种子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投资人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工商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验资报告，企业银行进账单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一）科技人员创业资助

1.2014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项目申请书（附件3）；

2. 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概况、企业主要产品及生产经营情况、技术创新情况、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情况；

3.有关证明材料

（1）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情况表（备案管理系统打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具的任职或离职证明（原件）以及创业企业任职证明材料；

（3）科技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包括知识产权归属证明和技术创新性的相关证明：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证书、成果鉴定、成果奖励、查新报告、承担科技计划情况、检测报告、新药证书等；

（4）科技成果在创办企业转化情况说明及证明材料。

（二）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团队创业补助

1.2014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项目申请书（附件3）；

2.有关证明材料

（1）获奖团队工商相关注册资料：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情况表（备案管理系统打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大赛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复印件）、获奖团队成员注册企业说明等；

（2）获奖企业贷款贴息相关资料：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情况表（备案管理系统打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大赛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复印件），企业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银行放款的进账凭证（复印件），企业向银行偿付利息的财务凭据（复印件）等。

（三） 科技型中小企业奖励性后补助

1、2014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项目申请书（附件3）；

2.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概况、企业主要产品及生产经营情况、技术创新情况、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情况；

3.有关证明材料

（1）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情况表（备案管理系统打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经审计的2013年度企业财务报告（原件），审计报告未体现研发费用数额的，需提交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原件），申报前一个月的财务报表（加盖公章）；

（3）2013、2014年度科技成果、新产品证明材料：

(知识产权归属证明材料（复印件）：专利、软件著作权、技术合作协议等；

(说明技术创新性证明材料（复印件）：成果鉴定、成果奖励、查新报告、承担科技计划情况、检测报告等；

(市场应用证明材料（复印件）：销售合作、用户使用报告等；

（4）国家专卖、专控及特殊行业的产品，须附相关主管机构出具的批准证明（复印件）；新药研发项目需附临床批件（或申请临床批件所需的相关实验报告）、新药证书（复印件）等；

（5）企业3年内没有不良信誉记录的承诺；

（6）项目如涉及废水、废气、固废排放，提供当地环保部门的相关证明（复印件）；

（7）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等。

三、材料装订要求

每类项目按照以上各项所列顺序书籍式装订成册。

